
2017年芒市民政局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民政部门2017年度支出合计16602.4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55.64万元，占总支出的6.96％；项目支出15446.79万元，占总支出的93.04％；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万元，占总支出的0％。与上年对比增加10987.53万元，主要原因是2017年度低保账目由社保专户并入局机关统一核算。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度用于保障芒市民政局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155.64万元。与上年对比减少102.97万元,主要原因是本着节约的原则，减少了各项开支。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961.1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3.17％；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94.5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6.83％。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度用于保障芒市民政局机构、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15446.79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11098.46万元,主要原因分析2017年度低保账目由社保专户并入局机关统一核算。具体项目开支及开展工作情况：主要是用于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金，全市各类优抚对象定期补助资金，救灾救济，社会福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民政资金。

项目绩效评价

（一）突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强化基本民生保障

1.城乡低保。实施阳光操作，按时发放城乡低保救助资金。城乡低保。截至2017年9月全市有城市低保对象5290户8651人，1-9月发放低保金3663.67万元,月人均补差338元。共取消低保对象5271人179.25万元，新增低保对象113人3.6万元，低保享受人数占城市人口的4.39%。有农村低保保障对象4702户12949人，1-9月累计发放低保金3097.7万元。（其中：A类人员3211人，B类人员4283人，C类人员5455人）。

2.城乡医疗救助工作。1-9月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平台共救助困难群众3053人458.44万元。将全市2016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员10990人录入“一站式”结算系统，救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员190人次，救助金15.39万元。为城市低保对象助缴基本医疗保险费7407人51.85万元，为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建档立卡贫困人员、边民助缴新农合64857人次336.6万元。

3.认真按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工作，将城乡困难群众和低保边沿户逐步纳入救助范围。截至9月共救助城乡困难群众和低保边缘户1553人次，发放救助金234.05万元。

4.积极开展全市特困供养工作，按照不低于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的规定落实好特困供养标准，目前全市三所敬老院集中供养的特困对象，均享受不低于500元/月的供养金，分散供养享受不低于410元/月的供养金。及时将上半年特困人员供养经费395.69万元发放到特困人员的账户中。

5.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稳步推进。截至2017年12月，共开展街头主动宣传救助126次，出动人员390人次，出动车辆183车次，发放宣传材料600多份、发放面包1000多个、方便面400多包、矿泉水100多件、衣服200多套、鞋子200双、棉被40条、大米3000公斤、食用油100桶、洗漱用具600多套；累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1151人次（含外出主动救助140人次），其中：省内160人次、省外的459人次、国外（缅籍）的24人次、无法查实个人信息的有426人次，未成年人84人次。目前在站外托养机构救治疑似流浪精神病障碍患者29人、查无信息的痴呆老人4人、未成年人84人，专人专车护送返乡57人。把查无信息流浪精神病人或聋哑痴呆人员33人照片放到民政部全国寻亲网帮助寻亲，通过多方查找，其中4人已联系到家人，并被家人顺利接回。

6.福彩及中福在线销售厅工作，按照省州福利彩票发行相关文件精神，积极开展全市福彩销售工作，目前全市有电脑彩票销售点39个，中福在线销售厅1个，截至9月完成销售任务3033万元（其中：电彩销售1236万元，中福在线1797万元）。

（二）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市委市政府“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总体要求，积极加强与行业部门的衔接沟通，不断完善低保政策，提高低保救助水平。

1.完善政策制度。认真研究并报报请市政府下发了《芒市2017年社会保障精准扶贫实施方案》、《芒市2017年—2020年社会保障精准扶贫工作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期间的目标任务，印发了《芒市开展城乡低保精准识别回头看工作方案》规范了最低生活保障评审标准、审核审批程序。
2.逐步提高农村低保保障标准。今年6月起，按照省州要求，将全市农村低保保障标准由2952元/年提高到3180元/年，今年年底，我们还将按照低保兜底行动计划的要求，再次提高低保保障标准，确保农村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一致，实现“两线合一”。

3.实行低保对象分类管理。将低保对象分为A、B、C三类， A类家庭主要成员为老、弱、病、残人员家庭， B类人员为因学、因灾及其他原因造成家庭开支过大的家庭，C类人员为其他贫困对象。A类家庭按照225元/人/月给予补助，B类家庭按照165元/人/月给予补助；C类家庭按照115元/人/月给予补助，对A类对象以及B类对象中经扶持仍然无法脱贫的家庭，将通过低保长期兜底，确保他们与全市群众同步迈入小康社会。

4.加强低保制度和扶贫政策的衔接沟通。与扶贫部门建立了共同核查机制，对实施扶贫措施后已摆脱贫困的低保家庭，及时调整退出低保，做到精准认定，精准脱贫；对通过各项帮扶措施依然无法脱贫或特殊原因致贫的困难家庭，及时纳入低保保障范围，做到应保尽保。

5.全面开展精准识别、精准认定、精准救助工作。2017年6—7月对全市9066户21515人的农村低保对象入户调查、精准识别、动态管理。截至9月全市符合条件享受农村低保的有4702户12949人，其中，享受建档立卡政策的有1261户3519人，占建档立卡人数的25.7%。不符合享受取消的有4254户8284人，退出率38.5%。目前根据中央、省州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城乡低保精准识别“回头看”工作，对“两个全部纳入”不到位、“按户施保”不到位等进行自检自查回头看，计划于2017年10月25日前进行调整，确保低保对象应保应保、应退尽退。
（三）突出救灾应急机制建设，提升灾害应急救助能力

及时向上级争取救灾资金及物资，将救灾款物发放到灾民手中。据统计，截至9月全市主要发生了洪涝、冰雹及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受灾人口4055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6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111.145亩、成灾面积1752.345亩、绝收面积534.6亩，房屋倒塌1间、严重损坏14间、一般损坏104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15.353万元，其中农业直接经济损失217.976万元。2017年以来，上级安排救灾资金260万元，下拨给11个乡镇、勐焕街道及遮放农场救灾资金149万元、救灾棉被3237床、帐篷78顶、大米9.45吨、彩条布188捆、油53桶、衣服80套、棉衣1451件、雨衣20套、蚊帐61顶。防灾减灾日期间，配合州市减灾委在芒市中心广场（芒市街心花园）开展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材料1000多份、应急包500多个、摆放展板10块。同时强化物资储备管理。截至目前，芒市储备救灾帐篷519顶、棉被3391床、彩条布349捆、衣服289套、棉衣897件、雨衣247套、蚊帐3187顶、折叠床1002张。

（四）突出维护优抚对象权益，完善双拥优抚安置体系

1.增强军民团结，创新双拥工作组织。开展了2017年春节走访慰问工作，组成9个慰问组，投入资金69.6万元分别走访慰问全市重点优抚对象300户、受灾户200户、低保户（困难户）300户、百岁老人12人，慰问驻军（警）部队单位28个。认真做好争创全省第十届双拥模范城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组织对国防教育双拥一条街等标志牌的检查、维护、更新，加大对双拥成员单位督促指导检查，不断健全和规范痕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

2.做好全市各类优抚对象1237人优抚经费的发放和提标工作以及重点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录入工作，对14名不符合享受参战补助人员作停发处理。截至9月，发放各类定期抚恤补助资金586.50万元，春节期间重点优抚对象春节慰问金137.59万元，八一期间重点优抚对象慰问金154.35万元，发放“三难”补助资金112人83.93万元，义务兵家庭优待金133人120.77万元，发放落实城镇重点优抚对象解困帮扶生活困难补助275人96.16万元。稳步推进退役士兵安置工作。2016年秋、冬季至2017年6月，全市共接收退役士兵106人，其中自主就业74人，安置就业32人。目前转业士官已报到完毕。同时加强与各行业联系，推荐42名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就业。办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审批发放23人。

（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秩序

1.突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城乡和谐社区创建。指导各乡镇抓好村（居）“两委”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积极配合市委组织部和相关部门，开展新增社区居委会、村（居）民小组有关申报工作。继续做好综治维稳（平安建设）工作。截至9月，共发放芒市原小乡干部（含原村聘干部）647人次111.48万元。 

2.福利慈善工作管理有序，共办理弃婴收养登记手续20人。根据中央、省的救助标准，发放困境儿童救助192人次50.40864万元。认真开展残疾人两项制度补贴工作，全市共有1542人享受困难残疾人补贴，452人享受重度残疾人补贴，目前正在进行审核中。对全市三留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成立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据统计，目前全市农村留守老人4991人（60周岁以上人员），农村留守妇女10151人（20至60周岁），农村留守儿童为1450人（其中城市留守儿童9人）。   

3.依法依规开展社会组织登记工作。截至九月份，共登记注册各类民间组织172家，其中社会团体128家，民办非企业44家（民办非企业注销4个）。目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付码102个，付码率59.3%，现正在有序开展换证中。

4.全力做好殡葬管理工作。一是与德宏州人民政府签订了《德宏州殡葬改革管理目标责任书》，结合芒市实际，规划和明确了今后五年的殡葬改革工作目标任务；二是继续开展《德宏州殡葬管理实施办法》宣传工作，对芒市已火化不留骨灰等生态、节地安葬开展了奖励，截至9月，共发放36人，支付奖励资金14万元的工作；三是继续督促万安生态陵园按时按质进行整改，目前动员25人签订了整改协议书，取得了很好的整改效果。 

（六）认真开展老龄和敬老院建设管理工作，全面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及州、市《高龄补助实施办法》，认真统计高龄补助对象，待财政下拨资金后将及时发放到位。认真做好办理《老年人优待证》服务工作，截至9月共办理600本。加强敬老院建设管理工作，努力提升五保供养水平。三所敬老院（中心敬老院、勐戛敬老院、遮放敬老院）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老人、一切服务于老人”的工作思路，全面加强各项管理服务工作。干部职工以敬老院为家，以服务特困供养人员为中心工作，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注意加强政治思想和业务技能的学习，不断探索和总结工作经验，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让特困供养人员住得舒适、吃得舒心。同时，对三所敬老院进行全面的安全管理检查，重点对场所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进行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抓住不放，对存在的问题立即整改，确保万无一失。现已实现集中供养特困人员364人。

（七）突出社会专项事务建设，充分发挥民政部门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

婚姻登记进一步规范，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截至9月，共办理婚姻登记2962对。认真审核我市的地名普查，收集11大类63个子类的地名信息3801条录入数据库。已通过德宏州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办的核查，现已上报云南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办。救助管理工作稳步推进。截至9月共开展街头主动宣传救助72次，累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513人。安置在芒市护康医院进行医治的查无信息精神病患者27人，资助流浪未成年人15人进行职业教育培训。福利慈善工作管理有序。根据中共芒市委组织部《关于抓紧上报规范做好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企业兼职审批备案工作相关材料的通知》（芒组发〔2017〕18号）精神和要求，积极协助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芒市慈善会会员、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或会长等申请辞去了相关职务。

（八）积极开展其它相关工作

全面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安排部署的任务。办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意见建议和批评10件，涉及低保殡葬改革、村委会搬迁等有关问题，已进行了面商和书面答复，代表和委员答复满意率100%。按照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认真组织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并按时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九）项目建设情况

“十二五”期间，共争取到上级下达安排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11个，其中城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9个，农村敬老院2个。截至目前，“十二五” 期间的11个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已完工并验收的1个（芒市中心敬老院改扩建工程），完成了主体工程的4个（东北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芒海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江东乡花拉厂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整合项目和资金的3个（民政局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法帕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勐戛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法帕敬老院），正在开展前期工作1个（城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无法开工建设的2个（丙午社区和芒市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十）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

继续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成效。结合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提高业务素质。进一步优化民政服务内涵、提升服务效能。每周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学习政治理论、民政业务知识和相关政策法规。优化干部作风，严肃上班纪律，严格执行上下班签到制度，纠正违纪散漫苗头。严格会议制度和请销假制度。进一步加强机关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服务发展能力，以更积极地发挥民政职能作用来提高民政服务全局的水平。



